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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要】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各相關單位 95 年 1 至 6 月合

計受理性侵害案件 594 件，有 303 人受害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6.77%；

被害者 88.45%為女性；其年齡分布中，49.11%屬未成年者，19.71%

為青年。同期受理家庭暴力案件之受害者計 2,799 人，則較上年同

期增加 10.90%；其中婚姻暴力案受害者 2,459 人，9 成 4 屬女性、

老人保護案受害者 182 人，另兒少保護案受害者 158 人。 

為防治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犯罪行為，保護被害人權益，加強防暴觀念
宣導，臺北市政府於 88 年 6 月 24 日成立「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
中心」。讓家庭暴力及性侵害的被害者，能透過單一窗口的求助管道，獲得
社政、警政、醫療、教育、司法等單位所提供之緊急救援、安置、醫療、
輔導與法律協助，並讓被害人獲得「一通電話求助，一支團隊協助」的人
性化服務。 

94年全年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之各相關單位受理性侵害
案合計 1,754 件，較 93 年之 1,217 件增加 44.12%；造成 665 人被害，較
93 年 871 人減少 23.65%。又 95 年 1 至 6 月受理性侵害案件 594 件，較 94
年同期之 839 件減少 29.20%；計有 303 人被害，較 94 年同期 325 人減少
6.77%。 

性侵害被害者以女性居大多數，95 年 1至 6月被害者中女性占 88.45%，
較上年同期減少 6.01 個百分點；而被害者年齡以 12 歲至未滿 18 歲之少年
為最多，占 41.58%，加上未滿 12 歲之兒童占 7.53%，即被害者中 49.11%
屬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者，較上年同期減少 1.22 個百分點；另 18 歲至未滿
24 歲之青年占了 19.71%，則較上年同期增加 0.17 個百分點。 

另94年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受理家庭暴力案之被害者計
5,595 人，較 93 年之 4,168 人增加 34.24%。又 95 年 1 至 6 月計 2,799 人，
較 94 年同期 2,524 人增加 10.90%。 

95 年 1至 6月受理家庭暴力案件被害者中，以婚姻暴力案被害者 2,459
人為最多，較上年同期 2,132 人增加 15.34%，其中 3 成 9 為 24 歲至未滿
40 歲之成年人，且 9 成 4 為女性被害者；其次為老人保護案被害者計 182
人，較上年同期 154 人，增加 18.18%，且女性年長者占 51.64%，較男性為
多；另兒少保護案(未滿 18 歲者)為 158 人，較上年同期 238 人減少 33.61%，
其中年齡低於 12 歲幼童占 63.29%，而女性幼童與男性幼童約各占一半。  

又對性侵害被害人，防治中心提供有醫療、心理復健、法律服務、緊
急生活等費用補助，95 年 1 至 6 月共補助 35 人次，其中以心理復健 19 人
次、法律扶助 11 人次為多；同期防治中心接獲家庭暴力求助專線服務案有
5,197 人次，另協助因家庭暴力案登錄法院核發保護令 502 件，協助法院訪
查保護令申請案 6件，轉介保護令裁定之加害人處遇計畫 35 人，提供家庭
暴力案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服務 69 人次。 

＊ 本週報自 88.5.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。 
＊ ＊本處網址www.dbas.taipei.gov.tw。 

市府網址www.taipei.gov.tw市府介紹項下市政資訊之市政統計區。 

 



臺 北 市 受 理 性 侵 害 案 件 與 被 害 者 概 況  

統計項目 92 年 93 年 
94 年 95 年 1－6月 

 1－6 月  與上年同期比較 
增減百分比 (百分點)

性侵害案件數（件） 1,026 1,217 1,754 839 594 -29.20

 
侵害者與被害者認識（%） 68.44 68.08 68.00 70.00 73.28 (3.28)

侵害者與被害者不認識（%） 31.56 31.92 32.00 30.00 26.72 (-3.28)

被害者（人） 836 871 665 325 303 -6.77

 

性別 
（%） 

男 6.02 3.79 6.02 5.54 11.55 (6.01)

女 93.98 96.21 93.98 94.46 88.45 (-6.01)

年齡 
（%） 
 

0－未滿 12 歲 9.87 5.56 7.79 8.61 7.53 (-1.08)

12－未滿 18 歲 41.23 41.67 38.64 41.72 41.58 (-0.14)

18－未滿 24 歲 18.86 21.76 20.78 19.54 19.71 (0.17)

24－未滿 40 歲 24.78 24.77 25.32 23.51 23.30 (-0.21)

40－未滿 60 歲 4.60 5.32 7.14 6.62 7.53 (0.91)

60 歲以上 0.66 0.92 0.33 0.00 0.35 (0.35)

 

臺 北 市 受 理 家 庭 暴 力 案 件 被 害 者 概 況  

統計項目 92 年 93 年 
94 年 95 年 1－6 月 

 
1－6 月  

與上年同期比較 
增減百分比(百分點)

合   計（人） 3,930 4,168 5,595 2,524 2,799 10.90

兒少保護案被害者（人） 330 315 410 238 158 -33.61

 

 

 

性別

（%） 

男 47.42 48.02 53.66 50.13 48.10 (-2.03)

女 52.58 51.98 46.34 49.87 51.90 (2.03)

年齡

（%） 

0－未滿 12 歲 60.00 69.60 68.05 66.29 63.29 (-3.00)

12－未滿 18 歲 40.00 30.40 31.95 33.71 36.71 (3.00)

婚姻暴力案被害者（人） 3,390 3,651 4,864 2,132 2,459 15.34

 
性別

（%） 

男 3.55 2.45 8.89 6.02 6.37 (0.35)

女 96.45 97.55 91.11 93.98 93.63 (-0.35)

年齡 

（%） 

未滿 24 歲 3.55 3.14 3.92 3.90 4.90 (1.00)

24－未滿 40 歲 52.48 52.16 46.32 52.60 39.16 (-13.44)

40－未滿 60 歲 39.01 38.35 37.70 38.22 38.39 (0.17)

60 歲以上 4.96 6.35 12.06 5.28 17.55 (12.27)

老人保護案被害者（人） 210 202 321 154 182 18.18

 
性別

（%） 

男 42.47 41.33 47.87 46.67 48.36 (1.69)

女 57.53 58.67 52.13 53.33 51.64 (-1.69)

資料來源：臺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。 

附    註：不詳者未列入統計。 


